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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案追踪

百百岁岁杨杨绛绛 获获赔赔2200万万

《独生子》成

80后自白书

本报讯(记者 邱祎) 由当红
小生林申主演的情感话题剧《独生
子》17日晚率先登陆深圳卫视上星
播出，19日、22日山东卫视与山西卫
视也将相继开播，该剧是国内首部
全面聚焦“独生”问题的电视剧，立
意高、有诚意、制作精良，此番“三
星”联播更引爆三亿独子家庭期待
值，再成高品质“现象级话题”。

当下独生子女群体亦面临着
养老难、育儿难等各种困境，80后更
是被冠上诸如“蚁族、房奴、孩奴”
等等绰号，生存环境之艰难可见一
斑。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首部揭
示“独生”问题的电视剧《独生子》
的应运而生，可谓打造了一部“80后
自白书”，不仅引发80后的自省，还
让更多人重视与关怀80后独生群
体，更显时代感与使命感。

六小龄童澄清父亲追悼会上打架者非家属———

艺艺界界朋朋友友因因琐琐事事起起争争执执
本报讯 16日，六小龄童之

父六龄童章宗义的追悼会在(浙
江)绍兴举行，其众多亲友、徒
弟、戏剧界同行赶往现场参加悼
念，送别一代“猴王”。然而据某
网站娱乐现场报道，追悼会开始
前，数名亲属大打出手，一男子
面部被打伤，几个花圈被推倒，
在众人的劝说下，事态终于平
息。但六小龄童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对事件给予回应，称“不是家
人，更不为争产”。

据某网站娱乐现场报道，

在追悼式开始之前，大堂内却
发生了打架事件。有现场目击
者也将打架的照片传至网上，
并称是“因家庭纠纷，数名亲属
大打出手”，其中一男子面部被
打伤，几个花圈被推倒。在众人
的劝说下，事态终于平息。

但六小龄童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对事件给予回应，称“不
是家人，更不为争产”。

据六小龄童妻子于女士表
示：“不是因为家里的事情，是
他们剧团那边的状况，跟家里

没关系。”
据了解，被打者是六龄童

的徒弟刘建杨，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刘建杨对事情原委并不
愿多谈，只是说自己是被冤枉
的，也不愿追究。

至于追悼会前打架一幕，
16日傍晚，六小龄童再次通过
微博澄清非家庭纠纷，“现场我
的个别艺界朋友因为琐事发生
了一些争执，经过劝说矛盾已
化解。”并感谢所有人对父亲的
关心。 (宗禾)

◎钱钟书等书信被拍卖

杨绛起诉维权

钱钟书及其配偶杨季康、
其女钱瑗与李国强系朋友关
系，三人曾先后向李国强寄送
私人书信共计百余封，上述信
件由李国强保存。

2013年5月间，中贸圣佳公
司发布公告表示其将于2013年
6月21日下午举行“也是集———
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活动，公
开拍卖上述私人信件。

得知此事后，103岁的杨绛
向二中院提出诉前申请，要求
责令对方停止拍卖。

2013年6月3日，二中院作出
禁止中贸圣佳公司实施侵害著
作权行为的裁定。中贸圣佳公
司随即发表声明，“决定停止
2013年6月21日‘也是集——— 钱
钟书书信手稿’的公开拍卖。”

随后杨绛诉至二中院，称
虽然法院作出停止侵权裁定
后，中贸圣佳公司停止了对涉
案书信手稿的拍卖，但李国强
的行为已经构成对自己等人的
著作权和隐私权的侵犯，给自
己造成了严重伤害。为使自身
权益受到永久性保护，故诉至
法院，请求判令中贸圣佳公司
与李国强立即停止侵犯自己隐
私权、著作权的行为，公开赔礼
道歉，赔偿因侵害著作权给自
己造成的50万元经济损失，支
付1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支
付自己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
0.5万元合理开支。

◎私人书信属于隐私范畴

拍卖公司构成侵权

此案开庭时，中贸圣佳公

司辩称，其已履行了审查义务，
无法预见到涉案行为存在侵权
可能性，且诉前裁定作出后并
未实施拍卖行为，亦未进行预
展活动，仅将相关拍品拍摄成
为数码照片，刻制成三份光盘
向三位鉴定专家提供，故并未
侵权。

二中院审理认为，钱钟书、
杨季康、钱瑗分别对各自创作

的书信作品享有著作权。杨季
康、杨伟成(钱瑗的配偶)作为钱
瑗的继承人，有权依法继承钱
瑗著作权中的财产权，依法保
护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
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依法行
使其著作权中的发表权。

涉案相关书信均为写给李
国强的私人书信，内容包含学
术讨论、生活事务、观点见解

等，均为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
人信息、私人活动，属于隐私范
畴，应受我国法律保护。

中贸圣佳公司未经杨季康
许可，擅自向鉴定专家、媒体记
者等展示、提供并放任相关人
员在互联网上传播，还对相关
信息进行了大范围集中转载和
传播，构成侵权。

◎收件人有保护隐私义务

擅自转让侵权

李国强辩称，自己已于
2013年4月21日，将涉案书信等
转让给案外人，故自己与涉案
拍卖活动无关。

法院审理认为，李国强作
为收信人，负有保护写信人通
信秘密和隐私的义务，况且杨
季康已于信中明确要求其将手
中书稿信札等妥为保管。李国
强未经权利人同意擅自以转让
或其他方式使得涉案书信手稿
对外流转，且未对受让人及经
手人等作出保密要求和提示，
导致后续涉案侵权行为发生，
亦构成侵权。

◎法院判两被告共同担责

赔20万元损失

据此，二中院一审判决中
贸圣佳公司停止涉案侵害书信
手稿著作权行为，赔偿杨季康
10万元经济损失。

中贸圣佳公司、李国强停
止涉案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共
同向杨季康支付10万元精神损
害抚慰金。

中贸圣佳公司、李国强就
其涉案侵权行为向杨季康公开
赔礼道歉。

(法晚)

备受关注的
杨季康(笔名杨绛)
诉中贸圣佳国际
拍卖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贸圣佳
公司 )、李国强侵
害著作权及隐私
权纠纷一案又有
新进展。17日北京
二中院通报称，二
中院一审判决两
被告停止涉案侵
权行为，赔偿杨季
康各种损失共计
20万元，并公开赔
礼道歉。

本报讯 有媒体爆出台湾著名
摇滚歌手、演员、主持人高凌风先生
因癌症恶化，于2月17日晚7点50分
过世，享年63岁。

高凌风(1950年2月28日-2014年
2月17日 )，本名葛元诚，祖籍湖北
省，出生于高雄县冈山镇的空军眷
村。是台湾著名摇滚歌手、演员、主
持人，其艺名是琼瑶小说《女朋友》
中的男主角名字。外号青蛙王子，其
怪异的舞台动作，无法伸直的颈部，
以及经由母亲越南口音所启发的鼻
音唱腔，是当时舞台艺人争相模仿
的对象。作品《冬天里的一把火》由
费翔翻唱，红遍全中国大陆。高凌风
于2012年11月罹患血癌。

代表作歌曲：《大眼睛》、《冬天
里的一把火》、《泡菜》、《燃烧吧！火
鸟》、《蒙蒙烟雨》、《恼人的秋风》等。

(小欣）

《冬天里的一把火》

作者高凌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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